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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之第二階段交割

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日、二零

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，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，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，二零二二

年十二月二十日，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公告（「該

公告」）和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、賣方、MIE

Maple及買方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日訂立的買賣協議（經不時補充和修訂），其

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（「該交易」）及延長最後截止日期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

詞彙將與該公告和該通函所界定者俱相同涵羲（視情況而定）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第二階段條件已獲達成，因此，第二階段交割已於二零二三年

十月十一日作實。因此，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（即第二階段交割日期），第二

階段代價金額已經以等額方式抵銷本公司MIE貸款項下應付予買方的部分未償還

金額。

出售事項完成後，本公司不再直接或間接持有Palaeontol B .V .及Emir-Oil LLP的任

何股份或其他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趙江巍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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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趙江巍先生及林瑋瑭先生； (2)非執行

董事張瑞霖先生（暫停職責）、關紅軍先生及高岩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

平先生、廖英順先生、楊日泉先生、郭燕軍先生及艾民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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